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做好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公正、公平、公开、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制定的高等学校各项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我校切实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采取多种措施，不断的完善资助保障体系，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全日制学生。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身心健康成长。

第二章  条  件
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经费来源为：上级部门下拨的资助工作专款；学校每年从教育事业收入中提取的学生资助工作专项经费；社会团体及个人捐助。
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学生资助工作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基本申请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勤奋学习，积极上进，本学年无补考科目，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章  资助项目
第七条  国家奖学金（8000元/人）：国家奖学金是为了激励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的奖励特别优秀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奖学金。
第八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5000元/人）：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为了激励广大学生（大二、大三）奋发向上，学校设立的学年奖学金，奖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新、文体活动、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第九条  国家助学金（一等4000元/人，二等3000元/人，三等2000元/人）：国家助学金是为了体现党和政府对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的助学金。通过国家助学金和校内助学金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帮扶的全覆盖、零遗漏。
第十条  社会奖助学金：随着学校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我校的社会声誉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在学校的努力下，愈来愈多的社会企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对我校人才培养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我校设置的各类社会奖助学金项目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多项社会奖助学金就是专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的。申请同学需关注社会，有奉献精神，愿意参加受助学生社团，课余积极参加校内外社会公益活动及青年志愿者活动。
第十一条  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银行贷款。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支付，毕业后的利息由借款人全额支付。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按照“应贷尽贷”的原则，我校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能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二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是大学生助学贷款重要组成部分。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学生缴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或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报到时，需携带生源地贷款受理证明（回执）在新生报到绿色通道点办理有关手续，也可入学之后尽快在学工部学生资助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学生到校报到后，可通过学校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第十四条  勤工助学：勤工助学是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勤工助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自立自强精神，帮助学生了解社会、树立服务意识。我校勤工助学活动主要面向全日制学生展开，以“立足校园、服务师生”为宗旨，按照学有余力、自愿申请、信息公开、扶困优先、竞争上岗、遵纪守法的原则有序开展在充分了解申请勤工助学岗位的贫困生的情况下,合理审慎的安排, 使真正贫困的学子得到及时的帮助。 在岗位安排上，学校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投入经费，开辟有就业指导中心、教务处、图书馆等勤工助学部门的岗位，并针对写了申请表的同学组织了,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上选择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的同学上岗。
第十五条  困难补助：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表现良好的学生，学校根据其困难程度和学习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困难补助。补助分为特困补助、专项补助、季节性补助、临时困难补助等。对因家庭突然变故影响学业的特困学生，学校给予特困补助，尽最大努力给予贫困生帮助。
第十六条  学费减免：国家对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中部分确因经济条件所限，交纳学费有困难的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等，实行减免学费政策。根据山东省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本校的实施办法，结合学生本人表现及经济状况，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逐一审核、研究决定，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学费补偿及国家助学贷款补偿：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3年以上（含3年）的，其学费由国家实行代偿。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下同）的，代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医疗保险：我校已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并按相关规定鼓励学生在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参加商业医疗保险，通过多种形式的保障手段，形成“科学互补、轻重兼顾”的医疗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同学利益，提高广大同学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医疗保障水平。在资助育人和精准资助的新形势下，学校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构建经济帮扶资助、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综合能力提升“四结合”的资助育人工作机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推动我校学生资助工作全面从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
